
正义说法>>>

浦东新区正在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引领区， 建设发展和生态环境齐头

并进才是真的全方位 “引领”。 对浦东

新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来说， 此案

最主要的意义就是以个例引起相关行政

部门的重视， 意识到规范施工的重要

性， 在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环境。

“目前浦东新区的建筑工地不少，

为了避免产生类似环境污染问题， 需要

相关部门增强提前监督的意识， 加强监

管的力度， 而不是靠投诉举报一起查处

改正一起。” 周易说， “解决问题要治

标治本， 我们的目标和理念与行政部门

是一致的。”

行政机关履职的范围很大， 精力未

必能平均分配， 而公益诉讼检察官在办

理案件过程中会看到监管薄弱点， 发挥

协调沟通的桥梁作用， 将不同行政机关

的职能串联， 通过公益诉讼把漏洞补

上。 而这些工作， 最终都是为了有效消

除公益受损情况， 守护人民的切身利

益。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杨莹莹

女儿小颖去世后很久一段时间， 赵美凤

仍然会从噩梦中惊醒。 午夜梦回时， 她经常

会后悔： 当初如果坚持让小颖去正规医院治

疗就好了， 如果早点发现于伟只是个装神弄

鬼的骗子就好了， 可惜再也没有如果……

害怕手术，从医院转向“工作室”

小颖平时做医美生意， 像很多正值花样

年华的女孩子一样， 喜欢逛街、 打扮自己。

然而， 2020 年 3 月， 小颖在一次体检中被诊

断出了直肠癌。

“妈妈， 我不想开刀， 我不想带着人工

肛门生活”。 小颖一想到自己将来要带着人工

肛门 （俗称粪袋） 生活， 实在是无法接受。

看着女儿止不住的泪水， 赵美凤也想再找找

其他办法。 没过多久， 在小颖的坚持下， 赵

美凤陪着女儿出院， 走上了四处奔波寻医问

诊的路。 跟小颖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在得知小

颖的病情后， 将于伟介绍给了小颖。

“某健康产业协会副会长”“癌症领域专

家”“原三甲医院医生”，这位“高人”的一连串

头衔给了身处绝境中的小颖母女一线希望。小

颖的朋友称于伟擅长“自然疗法”，治好过很多

人的病。而于伟也在电话中信誓旦旦地向小颖

母女保证“不用开刀，在 3 个月内就能治好癌

症”，赵美凤觉得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救星。

2020 年 4 月 12 日， 小颖第一次前往于

伟的私人工作室进行治疗。 在助理陈红的协

助下， 于伟先使用绳子绑住一杆金属坠子，

并将棍子吊起， 在小颖手背上方来回打转。

“于伟介绍那根金属坠子是‘灵摆’， 可

以用这个向宇宙中的‘高维空间’ 发问， 寻

求解决方案。 之后他又让我女儿躺在床上，

在她身上贴了几个贴片。” 赵美凤陪着女儿在

这个萦绕着诵经声的房间里呆了 45 分钟， 治

疗结束后她们支付了近 3万元治疗费。 之后，

小颖按照于伟的嘱咐， 保持一周一次的频率

前往于伟的工作室治疗。

但病痛的折磨从未消失过， 后来小颖甚

至没办法独立行走， 愈发觉得自己生不如死。

爱人去世，他继续钻研“自然疗法”

可即便病情越来越严重， 小颖却仍然对

于伟深信不疑， 她不仅按照于伟要求的方法

进行治疗， 还从于伟那里高价购买了一些所

谓的“细胞水” “能量水”， 以及各种市面上

根本买不到的“秘制配方”。

2021 年 5 月， 小颖的病情持续恶化， 最

终在医院里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 料理完女

儿的后事， 赵美凤回想起整个“自然疗法”

过程中的种种不合理之处， 决心前往公安机

关报案。 而所谓“自然疗法” 的面纱也终于

被揭开。

于伟毕业于某军医大学， 后来就职于某

三甲医院， 并于 2006年离职， 在这期间于伟

取得了医师执业资格。 而于伟接触到“自然

疗法” 的契机源于自身的一场疾病。 2005

年， 于伟患上严重的心肌炎， 在朋友的介绍

下， 他前往外地治疗， 并了解到了“自然疗

法”。 从此， 于伟便开始潜心学习该疗法， 并

为此四处奔走。

2012 年， 于伟的妻子被确诊为乳腺癌。

在妻子接受医院诊疗的同时， 于伟又使用

“自然疗法” 以及“请神婆” “做法事” 等其

他迷信手段为妻子治病。

最终这些手段都没能挽回妻子的生命，

反而让于伟越陷越深……

终落法网，“专家”沦为“阶下囚”

于伟到案后供述，那些“能量水”都是他购

买原料配制的， 号称具有治病功能的茶叶、孢

子粉等都是于伟要求助手陈红从网上购物平

台购买的。

在整套“自然疗法”的流程中，于伟会先描

绘一张“全息信息图”，里面含有涉及多领域的

几百个词汇，“我会念咒链接‘高维空间’，进入

‘高维空间’后，我就在心里默念需要提出的问

题，随后利用‘灵摆’在全息信息图上得到答

案，了解患者病因的根源由来后再去治病。”于

伟称。 然而，于伟所说的这些根本没有科学依

据。 截至案发，于伟先后以咨询费、清理费、远

程理疗费等名义，骗取小颖母女 36万余元。

闵行区检察院认为， 于伟、 陈红结伙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的方式， 骗得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

已涉嫌诈骗罪。

于伟、陈红均认罪认罚，并具有退赃且自

愿补偿被害人家属并取得对方谅解等情节。后

经法院审理，于伟、陈红均因诈骗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可向宇宙发信号治绝症“专家”因诈骗获刑

工地排出污水 田里的菜都“废了”

“能不能告诉工地不要再排这些水了，怕

水有毒，我们在田里种的菜都不敢吃了……”

2021 年 11 月 8 日下午，当浦东新区检察院检

察官来到区内某建筑工地查看时， 遇到一位

忧心忡忡的老奶奶。

老奶奶告诉检察官， 她住在靠近工地的

村子里，平时会在自家地里种种菜，吃的也是

自家地里的菜。 可是， 自从旁边的工地开工

后，老奶奶和邻居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因

为工地总是排出不明污水， 污水会顺着沟渠

流到旁边的田地里。 这是什么水？ 有没有毒？

会不会影响种的菜？会不会污染土壤？老奶奶

和村民们都很担心， 也由此不敢再吃田里的

菜，只能忍痛扔掉。

此外，由于工地排水不规范，周边又是土

路，再加上不时进出的卡车，村民出入村子的

必经之路多处产生水坑，泥泞不堪，影响出行。

“老奶奶您放心，我们是公益诉讼检察官，

就是来实地调查核实情况的。 ”检察官告诉老

奶奶，她所说的问题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原来， 当天检察官在履行公益诉讼监督

职责中接群众举报， 得知该区某工地存在排

污问题， 检察官当即决定出发到现场查看情

况。

“及时， 是公益诉讼的特征， 尤其是涉

及环境污染这类比较紧急的问题， 调查核实

很重要， 越快去现场越好， 越快解决越好，

这样能避免产生更大的污染。” 参与此案的检

察官助理周易说， “另一方面， 尽快去现场

可以更好地发现问题、 固定证据。”

周末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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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建筑工地排出的不明污水不仅让附近居民忍痛扔掉辛苦种植的农作物， 还让家门口的路变得泥泞不堪， 影响他们的出行……当公

众利益受到侵害， 公益诉讼检察官行动了。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获悉这一情况后， 及时调查核实现场情况， 取样检测污水用证据说话， 还与相关行政

部门进行沟通， 要求对此问题 “治标还要治本”。 于是， 实实在在的变化发生了……

建筑工地排放不明液体让人忧心
公益诉讼及时出击治标也要治本

发出整改建议 既治标也治本
周易告诉记者， 生态环境和市容卫生状

况都涉及城市的整洁优美， 关系到市民的身

心健康。工地开展建设活动，应当保持建设工

地周围环境卫生整洁， 不得向建设工地外排

放污水，损害市容环境卫生。

“公益诉讼工作开展 5年来， 我们与相

关行政部门交流沟通过很多次， 以人民为中

心、 守护公众利益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因此

工作中彼此也有了一定的默契。” 周易表示，

这次发现建筑工地的问题后， 检察官即与工

地所在镇政府进行了沟通， 找出问题症结，

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 并且“治标治本”。

经过前期调查取证与沟通协调，2021 年

12 月， 浦东新区检察院就该案举行公开听

证， 承办检察官向人民监督员介绍了案情并

展示相关证据。 监管部门代表和工地施工方

代表围绕案件事实进行了陈述。

工地施工方代表认可了未按要求和规范

处理污水的事实， 监管部门则表示接受检察

机关的监督， 依法履行市容环境卫生职责，

加强对辖区内建设工地的监督管理。

听证会后， 检察院向该镇镇政府制发了

检察建议， 要求切实履行行政监管职责， 对

该建设工地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违法行

为进行查处， 要求其严格依法开展建设活

动； 排查辖区内其他建设工地是否存在类似

违法情况，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防止类似情

况发生。

检察官介绍， 镇政府收到检察建议后很

重视， 召开专题会议落实工作措施， 约谈企

业要求落实相关工作， 还加强了巡查监管，

每月都会进行现场检查。 前不久， 检察官再

次来到该建筑工地， 附近的道路已经恢复平

整， 污水无影无踪， 田地也恢复了原貌。 近

日， 检察官也没有再收到过该地区类似问题

的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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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出击调查 取样检测用证据说话
根据线索， 检察官一行来到建筑工地查

看。 在工地门口，检察官就看到地上有乳白色

液体，工地围挡处有排放液体的软管伸出。 正

巧，还有卡车装卸货物，但未驶入工地，而是在

工地门口就开始装卸。 检察官看到白色粉末

状的材料在装卸过程中撒开，工作人员对此也

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而是直接用水冲洗地面，

由此形成的乳白色液体流到工地外的道路上。

“经过现场查看我们发现工地有 3 处明

显违规。” 周易回忆， 一是建设工地西侧围挡

外， 人为开挖了两处坑洼， 施工单位架设了

两根软管向外排放污水， 正好排放进坑洼内；

二是工地西侧进出口处理建材形成的乳白色

污水在低洼地汇集， 并流入沟渠， 也就是老

奶奶所在村子的田地里； 三是坑洼、 沟渠内

都没有采取防渗漏措施， 污水存在向土壤中

渗透的情况。

建筑工地的旁边就是一个村子， 大约有

60 户人家， 污水排放显然对他们的出行已经

造成了影响， 而且污水是否有毒， 是否会影

响农作物， 时间久了是否会影响土壤、 甚至

渗漏到地下后是否会影响水质？ 在检察官看

来， 这些都是关系到周边居民切身利益和公

共利益的事。 因此， 他们拍摄记录现场情况

后， 又对两处坑洼污水和乳白色污水取样，

迅速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快检实

验室检测。

检测结果报告显示，上述三处污水点位中

有两处污水呈强碱性，超出《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DB31/199-2018）中三级标准限值。“算是

幸运，污水里不含剧毒成分，未对土壤产生破

坏。 不过由于是强碱性液体，不及时遏制的话

对农田仍是有影响的，大量渗透到地下的话也

会影响水质， 必须要整改。” 周易说。


